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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 

 

第 10/04 號 文 件  

 

收 集 有 關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的 意 見  

 

引 言  

 

 委 員 會 在 首 份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《 可 持 續 發 展 ： 為 我 們

的 未 來 作 出 抉 擇 》 中 提 出 了 一 些 問 題 。 我 們 建 議 設 立 機 制 ，

在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收 集 社 會 大 眾 對 該 等 問 題 的 意 見 。 本 文 件 旨

在 就 建 議 設 立 的 機 制 諮 詢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。  

 

表 達 意 見 的 渠 道  

 

2 .  為 鼓 勵 社 會 各 階 層 人 士 就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作 出 回 應 ，

委 員 會 將 會 與 伙 伴 機 構 合 辦 多 個 項 目 和 活 動 ， 務 求 在 四 個 月

的 公 眾 參 與 期 內 提 供 足 夠 渠 道 ， 讓 各 界 表 達 意 見 。 這 些 項 目

和 活 動 包 括 ：  

 

i 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網 站  —  網 站 旨 在 接 觸 社 會 大 眾 ，

現 正 通 過 電 視 和 電 台 短 片 ／ 聲 帶 以 及 海 報 廣 為 宣 傳 ，

並 已 連 結 到 我 們 的 伙 伴 和 其 他 機 構 的 網 站 。 此 網 站 是

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發 表 以 來 最 多 人 使 用 的 回 應 渠 道 。

截 至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網 上 論 壇 共 有 85 條 討 論 “ 主

線 ” ， 收 到 留 言 共 354 段 。  

 

i i  書 面 回 應  —  若 干 回 應 者 選 擇 以 郵 寄 或 電 郵 方 式 提

交 意 見 ， 或 撰 文 投 稿 到 報 章 。 這 些 回 應 的 內 容 包 括 技

術 建 議 、 一 般 意 見 ， 以 及 對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所 提 問

題 的 詳 細 分 析 。  

 

i i i  論 壇 及 工 作 坊  —  我 們 將 會 舉 辦 一 連 串 試 點 範 疇 論

壇 及 工 作 坊 ， 讓 地 區 人 士 、 工 商 界 、 專 業 界 別 、 學 術

界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其 他 持 份 者 聚 首 一 堂 ， 謀 求 共 識 ，

並 在 可 能 範 圍 內 化 解 矛 盾 。 為 推 動 市 民 積 極 參 與 有 關

可 持 續 發 展 和 試 點 範 疇 的 討 論 ， 我 們 會 邀 請 所 有 關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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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 體 和 地 區 組 織 出 席 這 些 項 目 。 有 關 各 試 點 範 疇 的 論

壇 將 於 八 月 底 至 九 月 中 舉 行 ， 而 一 連 串 的 工 作 坊 則 將

於 九 月 底 至 十 一 月 在 各 區 舉 行 。  

 

建 議 機 制  

 

3 .  為 維 持 參 與 機 制 的 公 信 力 ， 我 們 必 須 把 各 項 意 見 公 平 而

適 切 地 反 映 出 來 ， 並 讓 外 界 看 到 我 們 這 樣 做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建

議 通 過 下 列 安 排 ， 整 合 循 不 同 途 徑 收 到 的 意 見 。  

 
I. 全 面 涵 蓋 所 有 回 應  
 

4 .  部 分 回 應 者 關 注 到 ， 某 些 種 類 的 回 應 ( 如 以 電 郵 發 送 的 回

應 )會 否 納 入 考 慮 範 圍 。 就 此 問 題 ， 我 們 已 擬 備 報 告 的 初 步 大

綱 (載 於 附 件 A)， 列 明 報 告 將 涵 蓋 的 各 類 回 應 。  

 
II. 邀 請 伙 伴 參 與  
 

5 .  有 些 成 員 較 早 時 曾 表 示 ， 如 要 把 在 整 個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收

到 的 種 種 意 見 有 效 地 整 合 起 來 ， 將 會 是 一 項 極 富 挑 戰 性 的 工

作 。 鑑 於 成 員 的 關 注 ， 而 我 們 亦 希 望 參 與 機 制 為 大 家 所 共

有 ， 我 們 建 議 應 邀 請 伙 伴 機 構 與 相 關 的 支 援 小 組 一 起 檢 討 和

獨 立 核 實 意 見 摘 要 。  

 

6 .  至 於 論 壇 和 工 作 坊 等 較 互 動 的 表 達 意 見 渠 道 ， 我 們 會 邀

請 支 援 小 組 及 伙 伴 以 觀 察 者 的 身 分 出 席 活 動 ， 讓 他 們 親 身 收

集 市 民 作 出 的 回 應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日 後 也 會 請 觀 察 者 就 相 關 報

告 給 予 意 見 並 予 以 核 實 。  

 
III. 定 期 製 備 報 告  
 

7 .  為 協 助 成 員 不 斷 掌 握 公 眾 源 源 不 絕 的 回 應 ， 以 及 為 避 免

機 制 推 行 至 後 期 出 現 瓶 頸 現 象 ， 我 們 建 議 定 期 摘 錄 來 自 網 站

和 其 他 途 徑 的 回 應 ， 以 供 成 員 參 考 。 至 於 網 站 方 面 ， 秘 書 處

會 為 網 上 論 壇 上 各 個 試 點 範 疇 的 每 一 百 項 回 應 製 備 摘 要 。 我

們 隨 後 會 請 相 關 的 支 援 小 組 研 究 該 等 意 見 摘 要 ， 並 確 認 摘 要

為 公 眾 表 達 意 見 的 真 實 記 錄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關 於 可 再 生 能 源 的

討 論 已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八 月 錄 得 首 一 百 項 回 應 ， 可 再 生 能 源 支

援 小 組 現 正 研 究 我 們 製 備 的 摘 要 。 摘 要 擬 稿 載 於 附 件 B ， 供

成 員 參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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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保 持 透 明 度  
 

8 .  為 保 持 高 透 明 度 ， 我 們 會 把 經 確 認 的 意 見 摘 要 上 載 到 可

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網 站 。 此 外 ， 報 告 會 設 有 回 應 匯 編 ， 包 括 收 到

的 所 有 書 面 回 應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9 .  請 成 員 就 收 集 有 關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的 意 見 的 擬 議 機 制

(詳 載 於 上 文 第 4 至 8 段 )發 表 意 見 。 如 成 員 同 意 ， 持 續 發 展 組

會 根 據 議 定 的 機 制 ， 與 支 援 小 組 及 伙 伴 機 構 一 起 處 理 跟 進 工

作 。  

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四 年 九 月  


